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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 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守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5 人，代表

股份 114,387,28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661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数 102,354,78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6478%；参与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2,032,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135％。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2,032,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13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朱文山先生代表第六届全体独
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

案：
1.审议并通过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并通过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79,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8％；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2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订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79,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8％；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2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持有的 102,354,784 股
回避表决。 ）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2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2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8. 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79,0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8％； 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24,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19％； 反对 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387,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孙冲律师、 刘卓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0-025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通知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步步高
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临时提案后）。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东方红路 649 号步步高大厦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杨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6 人，代表股份数
361,959,83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1.898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数 298,199,455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34.5177%；现场会议无中小股东出席。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63,760,38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8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63,760,3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7.380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海霞女士已回避本议案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959,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760,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1,831,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647％，反对
12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35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632,4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94％；反对 12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做了 2019 年度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0-05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5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航天路 50 号国机西南大厦 A 座 29 楼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7 名， 代表股份 792,649,5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959%，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 人，代表股份 139,6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75%。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2 名，代表股份 792,509,9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8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5 名， 代表股份
139,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75%。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9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
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792,552,4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
对 9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42,500 股，反
对 97,100 股，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2,649,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60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张乃博、 刘阳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公告编号：2020-49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卢少辉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44,225,159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815％。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 0 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144,225,1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8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4,478,75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0.96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

务所林晖、陈俊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 1.00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2.00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3.00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4.00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5.00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6.00 《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议案 7.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22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8,7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俊武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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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期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3,850 万元的担保，同
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或其授权人士为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全权负责
业务办理、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 详细信息

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同意为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5,05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 2002 年 5 月 20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止。 保证担保的范围
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以及诉
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
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额度在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额度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本次为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提供 5,050 万元的银行担保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8,01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17.84%。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68,01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84%。

（2）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0%。

2、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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